
 

                                                                           

 

商品名稱: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癌症暨嚴重全身性紅斑性狼瘡腎病變健康保險附約 

 

給付內容: 

 初次罹患癌症(初期)保險金：經診斷初次罹患本保單約定之「癌症(初期)」者，

按其投保單位計算給付「初次罹患癌症(初期)保險金」。終身以一次給付為限。 

 初次罹患癌症(輕度)或癌症(重度)保險金：經診斷初次罹患本保單約定之「癌

症(輕度)或癌症(重度)」者，按其投保單位計算給付「初次罹患癌症(輕度)或

癌症(重度)保險金」。終身以一次給付為限。 

 初次罹患特定惡性腫瘤保險金：經診斷初次罹患本保單約定之「特定惡性腫瘤」

者，除給付「初次罹患癌症(輕度)或癌症(重度)保險金」外，按其投保單位計

算給付「初次罹患特定惡性腫瘤保險金」。終身以一次給付為限。 

 癌症(輕度)或癌症(重度)手術保險金：經診斷初次罹患本保單約定之「癌症(輕

度)或癌症(重度)」並因此接受手術治療者，按其投保單位計算給付「癌症(輕

度)或癌症(重度)手術保險金」。終身以一次給付為限。 

 癌症(輕度)或癌症(重度)放射線治療保險金：經診斷初次罹患本保單約定之「癌

症(輕度)或癌症(重度)」並因此接受放射線治療者，按其投保單位計算給付「癌

症(輕度)或癌症(重度)放射線治療保險金」。終身以一次給付為限。 

 癌症(輕度)或癌症(重度)化學藥物治療保險金：經診斷初次罹患本保單約定之

「癌症(輕度)或癌症(重度)」並因此接受化學藥物治療者，按其投保單位計算

給付「癌症(輕度)或癌症(重度)化學藥物治療保險金」。終身以一次給付為限。 

 癌症身故保險金：經診斷確定初次罹患本保單所約定的「癌症」者並因此身故

者，本公司按其投保單位計算給付「癌症身故保險金」。 

 嚴重全身性紅斑性狼瘡腎病變醫療保險金：經診斷初次罹患本保單所約定之「嚴

重全身性紅斑性狼瘡腎病變」者，按其投保單位計算給付「嚴重全身性紅斑性

狼瘡腎病變醫療保險金」。終身以一次給付為限。 

 

 

註: 本商品「嚴重全身性紅斑性狼瘡腎病變」等待期為三十日，其餘各項保險金之疾

病等待期為九十日（詳請參閱條款內容）。 

 

 

保險期間:  

一年期 

 

 

※以上內容僅供參考，保險商品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

條款。 


